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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乡镇（街道）柔性执法

“三张清单”（生态环境）的通知
渝环规〔2024〕8 号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重庆市乡镇（街道）柔性执法“三张清单”（生态环境）》

已经市生态环境局 2024 年第 5 次局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加强对乡镇相关工作的指导。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4 年 9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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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乡镇（街道）柔性执法“三张清单”（生态环境）

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1

对养殖专业户未

实行雨污分流，未

建设相应的畜禽

粪便、污水贮存设

施，未及时对畜禽

粪便、污水进行收

集、贮存、处理的

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35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一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养殖专业户未实行雨污分流，未建

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贮存设施，未及时对

畜禽粪便、污水进行收集、贮存、处理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二条和

《重庆市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

三条

1.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
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
法行为的；
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
4.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
5.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现的，或者涉及公民
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
后果的违法行为在 5 年内未被发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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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2

对在城市建成区、

人口集中区域露

天焚烧电子废物、

油毡、沥青、橡胶、

塑料、皮革以及其

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

的物质的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36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

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

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

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

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在本市城市建成区、人口集中区

域露天焚烧树叶、枯草、垃圾的，由城市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露天焚烧电子废物、油毡、沥青、橡胶、

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

气体的物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不予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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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3

对露天堆场、仓
库、消纳场、填埋
场未采取措施防
治扬尘污染的处
罚

赋权
事项
第 37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六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露天堆场、仓库、消纳场、填
埋场未采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停工整治。

暂不纳入不予处罚情形。

4

对从事畜禽规模
养殖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畜
禽粪污等固体废
物，造成环境污染
的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38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
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
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
关闭。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二条和
《重庆市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
三条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
2.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
3.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现的，或者涉及公民
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
后果的违法行为在 5 年内未被发
现的。

5

对在大足石刻保
护范围或者建设
控制地带内，排放
大气污染物或者
使用高污染燃料
的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39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三条违反
本条例规定，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拆除设施，对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不予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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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6

对《重庆市水污染

防治条例》第七十

条规定情形的处

罚

赋权

事项

第 40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
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五
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
游泳、垂钓等活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设
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从事采砂、对
水体有污染的水产养殖、放养畜禽等活动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以及准保护区
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物品的；
（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增农业种
植以及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增使用农
药、化肥的农业种植或者经济林的；
（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其他可能污
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二条和
《重庆市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
三条

1.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
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
法行为的；
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
4.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
5.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现的，或者涉及公民
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
后果的违法行为在 5 年内未被发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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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7

对干洗、机动车维

修未设置废气污

染防治设施并保

持正常使用，影响

周边环境的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41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

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

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

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境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暂不纳入不予处罚情形。

8

对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的商住综合

楼、商住综合楼内

与居住层相邻的

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

餐饮服务、加工服

务、服装干洗和机

动车维修等项目

的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42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三

款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

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

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

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

修等项目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不予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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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9

对损毁、涂改或者

擅自移动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地

理界标或者警示

标志，或者损毁、

擅自移动视频监

控、事故应急防护

工程设施行为的

处罚

赋权

事项

第 43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八条 违反

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地理界标或者警示标志的，或者

损毁、擅自移动视频监控、事故应急防护工程

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

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六条、

《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二条和

《重庆市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

三条

1.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

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

法行为的；

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

4.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

过错的；

5.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现的，或者涉及公民

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

后果的违法行为在 5 年内未被发

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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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1

对养殖专业户未实行

雨污分流，未建设相应

的畜禽粪便、污水贮存

设施，未及时对畜禽粪

便、污水进行收集、贮

存、处理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35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养殖专业户未实行雨

污分流，未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

贮存设施，未及时对畜禽粪便、污水进

行收集、贮存、处理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二

条和《重庆市规

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三

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按执法部门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实

行雨污分流改造，建设相应的畜禽粪

便、污水贮存设施，及时对畜禽粪便、

污水进行收集、贮存、处理；

3.无粪便、污水直排进入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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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2

对在城市建成区、人口

集中区域露天焚烧电

子废物、油毡、沥青、

橡胶、塑料、皮革以及

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36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
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
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
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
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
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本市城市建成区、
人口集中区域露天焚烧树叶、枯草、垃
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露天焚
烧电子废物、油毡、沥青、橡胶、塑料、
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
气体的物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免于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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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3

对露天堆场、仓库、消

纳场、填埋场未采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的处

罚

赋权事

项第

37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六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堆场、仓库、

消纳场、填埋场未采取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停工整治。

暂不纳入免于处罚情形。

4

对从事畜禽规模养殖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畜禽粪污等固体废

物，造成环境污染的处

罚

赋权事

项第

38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

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

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

者关闭。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二

条和《重庆市规

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三

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按执法部门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

3.无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直排进入

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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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5

对在大足石刻保护范

围或者建设控制地带

内，排放大气污染物或

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处罚

赋权事

项第

39 项

《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大足石刻保护范围

或者建设控制地带内，排放大气污染物

或者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责令改正，由

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用高污染燃料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拆

除设施，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暂不纳入免于处罚情形。

6
对《重庆市水污染防治

条例》第七十条规定情

形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40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条违

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内从事网箱养殖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按执法部门要求在规定期限终止

违法行为，拆除、清运相关设施设备；

3.未引起投诉等其他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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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

旅游、游泳、垂钓等活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

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从事采

砂、对水体有污染的水产养殖、放养畜禽

等活动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以及准保

护区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物

品的；

（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增农

业种植以及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

增使用农药、化肥的农业种植或者经济林

的；

（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其他可

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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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7

对干洗、机动车维修未

设置废气污染防治设

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

响周边环境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41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

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

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

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暂不纳入免于处罚情形。

8

对在居民住宅楼、未配

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

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

业楼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的餐饮服务、加工

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

车维修等项目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42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九

条第三款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

加工服务、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项

目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免于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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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9

对损毁、涂改或者擅自

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的地理界标或者警

示标志，或者损毁、擅

自移动视频监控、事故

应急防护工程设施行

为的处罚

赋权事

项第

43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或者擅自

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界标或者

警示标志的，或者损毁、擅自移动视频

监控、事故应急防护工程设施的，由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单位

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第四十二

条和《重庆市规

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三

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按执法部门要求在规定期限恢复

损毁、移动的相关标志、设施；

3.未引起投诉等其他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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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1

对养殖专业户未实
行雨污分流，未建
设相应的畜禽粪
便、污水贮存设施，
未及时对畜禽粪
便、污水进行收集、
贮存、处理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35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一
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养殖专业户未实
行雨污分流，未建设相应的畜禽粪
便、污水贮存设施，未及时对畜禽粪
便、污水进行收集、贮存、处理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
三条、《重庆市
规范行政处罚
裁量权办法》第
十四条和《重庆
市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九条。

应当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的；
4.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5.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可以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2.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
有困难的；
3.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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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2

对在城市建成区、
人口集中区域露天
焚烧电子废物、油
毡、沥青、橡胶、
塑料、皮革以及其
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36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
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
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
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
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本市城市建
成区、人口集中区域露天焚烧树叶、
枯草、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露天焚烧电子废物、油毡、沥
青、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
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企
业事业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从轻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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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3

对露天堆场、仓库、

消纳场、填埋场未

采取措施防治扬尘

污染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37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

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堆场、

仓库、消纳场、填埋场未采取措施防

治扬尘污染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停业整治或者停工整治。

暂不纳入从轻处罚情形。

4

对从事畜禽规模养

殖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畜禽粪

污等固体废物，造

成环境污染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38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

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

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

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

三条、《重庆市

规范行政处罚

裁量权办法》第

十四条和《重庆

应当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的；

4.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5.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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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市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九条。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可以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2.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

有困难的；

3.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5

对在大足石刻保护

范围或者建设控制

地带内，排放大气

污染物或者使用高

污染燃料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39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

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燃用高污染燃

料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使用、拆除设施，对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对个人处二百

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从轻处罚情形。

6
对《重庆市水污染

防治条例》第七十

赋 权

事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的，由生态环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应当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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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条规定情形的处罚 第 40
项

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
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从事旅游、游泳、垂钓等活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
区内，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
施，从事采砂、对水体有污染的水产
养殖、放养畜禽等活动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以及
准保护区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
体污染的物品的；
（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增农业种植以及在饮用水水源二级
保护区内新增使用农药、化肥的农业
种植或者经济林的；
（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其
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生
态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
三条、《重庆市
规范行政处罚
裁量权办法》第
十四条和《重庆
市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九条。

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的；
4.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5.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可以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2.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
有困难的；
3.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 20 -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发布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7

对干洗、机动车维
修未设置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并保持正
常使用，影响周边
环境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41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
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
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
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
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治。

暂不纳入从轻处罚情形。

8

对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
商住综合楼内与居
住层相邻的商业楼
层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油烟、异
味、废气的餐饮服
务、加工服务、服
装干洗和机动车维
修等项目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42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
九条第三款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
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
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服装干洗
和机动车维修等项目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
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暂不纳入从轻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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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

编号
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依据 从轻处罚情形

9

对损毁、涂改或者

擅自移动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地理界

标或者警示标志，

或者损毁、擅自移

动视频监控、事故

应急防护工程设施

行为的处罚

赋 权

事 项

第 43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或
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
理界标或者警示标志的，或者损毁、
擅自移动视频监控、事故应急防护工
程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恢复原状，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
二条、《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三
条、《重庆市规
范行政处罚裁
量权办法》第十
四条和《重庆市
生态环境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
第九条。

应当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
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的；
4.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5.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可以从轻行政处罚情形：
1.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
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2.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
有困难的；
3.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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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1

对养殖专业户未实

行雨污分流，未建

设 相 应 的 畜 禽 粪

便、污水贮存设施，

未 及 时 对 畜 禽 粪

便、污水进行收集、

贮存、处理的处罚

赋权事项第 35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一条违

反本条例规定，养殖专业户未实行雨污分

流，未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污水贮存设

施，未及时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收集、

贮存、处理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三条、《重

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四条和《重

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第九条。

符合多项从轻处罚情形，

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

的，可以减轻处罚。减轻

处罚的，在裁量结果的基

础上下浮 20%以内执行。

2

对在城市建成区、
人口集中区域露天
焚烧电子废物、油
毡、沥青、橡胶、
塑料、皮革以及其
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的处罚

赋权事项第 36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

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

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

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

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

暂不纳入减轻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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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本市城市建成区、人

口集中区域露天焚烧树叶、枯草、垃圾的，

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露天焚烧电子废

物、油毡、沥青、橡胶、塑料、皮革以及

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

企业事业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3

对露天堆场、仓库、

消纳场、填埋场未

采取措施防治扬尘

污染的处罚

赋权事项第 37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露天堆场、仓库、消纳
场、填埋场未采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或者停工整治。

暂不纳入减轻处罚情形。

4 对从事畜禽规模养

殖未按照国家有关

赋权事项第 38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

符合多项从轻处罚情形，

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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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规定收集、贮存、

利用、处置畜禽粪

污等固体废物，造

成环境污染的处罚

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三条、《重

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四条和《重

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第九条。

的，可以减轻处罚。减轻

处罚的，在裁量结果的基

础上下浮 20%以内执行。

5

对在大足石刻保护

范围或者建设控制

地带内，排放大气

污染物或者使用高

污染燃料的处罚

赋权事项第 39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拆除设

施，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对

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暂不纳入减轻处罚情形。

6
对《重庆市水污染

防治条例》第七十

条规定情形的处罚

赋权事项第 40
项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从事网箱养殖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三条、《重

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

符合多项从轻处罚情形，

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

的，可以减轻处罚。减轻

处罚的，在裁量结果的基

础上下浮 20%以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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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

单位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

旅游、游泳、垂钓等活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

设置水上经营性餐饮、娱乐设施，从事采

砂、对水体有污染的水产养殖、放养畜禽

等活动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以及准保

护区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

物品的；

（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增农

业种植以及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新增使用农药、化肥的农业种植或者经济

林的；

（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其他可

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

权办法》第十四条和《重

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第九条。

7 对干洗、机动车维 赋权事项第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暂不纳入减轻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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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修未设置废气污染

防治设施并保持正

常使用，影响周边

环境的处罚

项 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洗和

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废

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

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

8

对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商

住综合楼内与居住

层相邻的商业楼层

内新建、改建、扩建

产生油烟、异味、废

气的餐饮服务、加工

服务、服装干洗和机

动车维修等项目的

处罚

赋权事项第 42
项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九条

第三款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

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加工服务、

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项目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

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暂不纳入减轻处罚情形。

9 对损毁、涂改或者 赋权事项第 43 《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符合多项从轻处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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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事项编号 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情形

擅自移动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地理界

标或者警示标志，

或者损毁、擅自移

动视频监控、事故

应急防护工程设施

行为的处罚

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

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界标或者警

示标志的，或者损毁、擅自移动视频监控、

事故应急防护工程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单位处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第四十三条、《重

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

权办法》第十四条和《重

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第九条。

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

的，可以减轻处罚。减轻

处罚的，在裁量结果的基

础上下浮 20%以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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